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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 

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 

观意字〔2021〕第 0596 号 

致：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，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已于

2021年5月17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（观意字〔2021〕第0323

号），于2021年6月8日出具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》（观意字〔2021〕第0447号）

（以下合称“原法律意见书”）。 

中国证监会于2021年7月19日核发《关于核准北京康乐卫士生物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2389号），核准发行人定向发行不

超过2,600万股新股。 

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更新资料，本所律师就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

并发表补充法律意见，出具本《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乐卫士生物

技术股份和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定向发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”）。 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系对原法律意见书之补充，并构成原法律意见

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、假设和声明

同样适用于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。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，本《补充法律意

见书（二）》所使用的简称和术语含义均与原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和术语含义

相同。 

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

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

法律文件，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本所同意发行

人在其为本次发行所制作的《定向发行说明书》中自行引用或者按照全国股转公

司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的相关内容，但发

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 

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《补

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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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长兴清控汇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长兴清控”）

先后于2021年5月10日、2021年6月1日及2021年7月6日出具的《承诺函》，其应根

据募集更新情况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及时办理企业信息变更登记，并在限期内完

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。 

根据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7月7日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《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》，长兴清控提

供的《合伙协议》，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，截至本

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出具之日，长兴清控已完成办理企业信息变更登记，

变更后的企业基本信息如下： 

企业名称 长兴清控汇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D58QN5R 

主要经营场所 
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开发区明珠路 1278号长兴世贸大厦A楼 11层

1110-40 室 

注册资本 5,162 万元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经营范围 
一般项目：股权投资；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(除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成立日期 2020 年 11 月 10 日 

营业期限 长期 

证券帐号 0899****47 

交易权限 股转一类合格投资者 

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5日出具的《资金到账确认函》，

截至本《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》出具之日，长兴清控为实缴出资总额200万元以

上的合伙企业，符合《公众公司办法》第四十二条以及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

第六条的规定。 

本所律师通过中国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公示系统核查，长兴清控已完成私募

基金备案，基金编号为SQV694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长兴清控已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完成企业信息变更登

记，并已完成私募基金产品备案，长兴清控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转公司关于

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



